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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公众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媒介不断增加。网络凭借其传播速度快与传播范围广的

特点，逐渐成为公众表达言论自由的平台，这为公众参与司法提供了新路径，公众可以通过对案件的评

论参与到案件中。随之，网络民意作为衍生品产生，其在保障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的同时也增强了公众

对司法的民主监督，但网络民意在很大程度上也对司法进行了干预，有损其独立公正性。本文通过借助

江歌案与药家鑫案中网络民意对司法带来的影响为视角，分析网络民意给司法审判带来的影响，以求找

寻网络民意与司法独立审判两者间的平衡，实现其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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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media for the public to obtain information and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are increasing. The Internet, with its characteristics of fast and wide dis-
semin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 platform for the public to express their freedom of expression, 
which provides a new path for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the 
public can participate in cases by commenting on them. As a consequence, online public opinion 
has emerged as a derivative, which guarantees the citizens’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enhances the public’s democratic supervision of the judiciary, but to a large extent, onlin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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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 also interferes with the judiciary and undermines its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on judicial trials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impact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on the judiciary in the Jiang Ge and Yak Jiaxin cases, in order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independent judicial trials and to realize their positive 
interaction. 

 
Keywords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Judicial Independence, Judicial Justice,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何为网络民意 

网络民意作为民意在互联网媒体中产生的下位概念，因此要想确立何为网络民意，首先应界定民意

的概念。按其字面解释来看，民意就是指民众的意见与愿望。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对民意进行阐释，

认为民意有两类，一个是公意，一个是众意。公意具有普遍性，是一个共性概念，代表着社会共同意志

的体现，而众意是某些人或某个集体的意志体现，具有私利性，其不等同于公意[1]。公意在众意上，但

公意应得到众意的认可。而民意应当属于公意，它是社会意志的体现，被所有人认可，其不仅仅是部分

人或大部分人的意志的集合。因此其提出“公意不会犯错，民意却能被操纵”、“法律是公意的行为”。

但在利益复杂的多元化社会中，其观点难以被接受，要想所有人的意志趋于一致十分困难。 
我们国家对于民意的解释在学界上分为狭义说与广义说。从狭义上来看，众多学者给出的观点认为

民意是社会意志的主导向，是民众意愿的总趋势，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少数人或者部分集体的意志。

从广义上来看，民意既是所有人普遍认可的意志，也包含部分人形成的集体意志。本文赞同广义说的观

点，民意应当是个体想法的碰撞与整合出来的集体观点与意见，在社会呈现出主流性，乃至趋于社会共

同性的意志，但不强调社会所有人的一致认可性。 
(一) 网络民意的概念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通过网络主动地获取信息，并通过各种社交平台在网络上对所获取

的信息发表看法和言论，当众多的相同意见聚合在一起并逐渐形成某种趋势时，一种新兴的民意即网络

民意随之产生，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的诉求与意愿。人们借助互联网对公共事务表达观点交换意

见，但由于使用互联网的群体年龄较集中，其形成主体相较于真正意义上的民意主体范围小。再加上人

们在网络上的评论表达常具有随意、附和等未加充分考虑的特点，因此网络民意并不等同于真正的民意，

也不能完全作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予以参考。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民意的确是一股强大的力量。随

着覆盖年龄与群体的不断扩大，外加网络传播的快速与广泛性，公众的言论碰撞实现了直接的对接与融

合最终产生网络舆论。这不亚于最初的社会舆论对于一个国家带来的影响，其对国家政策的作出与司法

案件的审判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网络民意的特征 
1) 主体具有匿名性与广泛性的特点 
网络主体多是通过微博、微信、贴吧等社交平台发布自己的言论。虽然近年来各大平台开展了实名

注册制，但网络仍提供了公众匿名讨论的权利，只要其发布的言论没有违反相应的法律规定，公众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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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限制的自由发表言论。这种匿名性让公众在表达上减少了顾虑，其能更加自由直接的对某一事件进

行谈论，这使得网络民意更具真实性但同时也易产生非理性。此外，互联网因其不受时间地域限制的特

征，各个年龄段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在平台上对实时的新闻、案例、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为普通群众

参与国家社会管理提供了途径，并且主体范围的广泛性也使得言论能更加快速地汇聚并传播，网络民意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下人们的价值取向。 
2) 形成过程具有及时性与非理性的特点 
相较于传统的媒介，网络具有延迟性低的特点，公众可以及时对于身边的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2]。

因此在一段很短的时间中，某一话题就能成为热议事件引起广大的舆论。但正是由于网络媒介的信息具

备突发性的特点，许多案件的全貌信息并不能在第一时间完全公布出来，只是碎片化的信息逐渐出现。

网民在对相关事件予以评论时，很难从鱼龙混杂的信息中辨别其真实性甚至不关注信息的真实性。多数

情况下，其自动地通过热议话题筛选信息，从获取的部分信息中进行朴素的道德评价和正义评价，甚至

在完全不了解案件的情形下附和多数人的观点进行攻击。这使得网络民意的形成缺乏理性价值判断，使

事件的真相逐渐偏离正轨，因此网络民意也容易在真相一步步揭开时出现改变，呈现出不稳定性。 
3) 传播过程具有可导性与失真性的特点 
由于网络具有交互性，引导者和接收者一直处于双向的信息交流之中，双方随时反馈对话。当接收

者对所获信息产生兴趣与引导者产生共鸣后，其逐渐成为网络民意的主体，然后再将信息进行传播引导，

最终具有共同观点的人聚在一起。这使得某一话题的讨论将无限被推动放大，这些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

人若成为了大多数人体，那么其想法很可能就成为了主流观点。因此网络民意的产生具有可导向性，只

要引导者能汇聚一定相同观点的人再通过不断引导，该话题的讨论变能向其期望的趋势发展，而那些本

身持有反对观点的人则会更加沉默甚至消失，这种现象被称为“沉默的螺旋 1”，其也容易造成网络民意

的失真性。当别有用心之人刻意带动话题，引导舆论方向对不实言论进行恶意夸大时，不明真相的网民

很容易被节奏带偏，使案件的真相被人歪曲，此时形成的网络民意并不是真正的民意。 

2. 网络民意对司法的影响 

网络传播的迅速性、及时性是其不同于传统媒介的最大特点。信息的快速传播更能保障公众知情权

与表达权的行使，其不再局限于从新闻报纸等媒介上获取信息，也不受时效性的限制，人们可以对当下

发生的热门案件及时关注并予以评论。随着司法改革朝着司法民主的方向不断推进，加之审判公开制度

的提出，人们参与司法活动的积极性有所提高，越来越多的公众能切实参与到案件中来。但是，公众通

过评论对司法程序形成了监督的同时往往也给司法审判带来干预，尤其是当一个案件爆发出来引发热议

的时候，公众可以从案件的审理过程到判决结果发表自己的看法。当裁判的结果与自己内心追寻的正义

价值观不相符合时，其往往会通过制造舆论等方式对司法机关进行施压，试图改变司法判决，最终形成

舆论裁判的结果。下面对“药家鑫案”与“江歌案”进行介绍，通过分析两案对借助网络民意影响司法

活动却带来不同裁判结果的原因，找寻中日两国对待网络民意影响司法的不同处理方法，从而为我国处

理司法活动与网络民意的平衡提供参考。 
(一) 具体案件中网络民意对两国司法影响的对比 
在药家鑫案中，被告人药家鑫因驾车撞倒张妙，害怕其记录自己车牌，于是对被害人连补八刀，后

来在父亲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自首。这样一个较为普通的刑事案件，在华龙网的第一次报道后加之微博、

 

 

1沉默的螺旋：美国学者内尔纽曼在其书《重归大众传媒的强力观》中提出这一概念。该理论指出：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

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愈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面某一观点无人或

很少有人理会，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

来越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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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吧等多个网络媒体进行引导下，让其突破了时空的局限性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成为了“公共事件”。

该案从取证调查到案件审理再到案件审结的整个过程都受到了网友们的监督，对于定罪是交通肇事罪还

是危害公共安全罪、量刑是否应当判处药某死刑、其自首是否可以从轻的问题在网络上引起了一片讨论，

可以说网络民意对该案的所有环节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案件的整个审理过程中，被害人辩护律

师张显在微博频频发表一些不实言论，恶意带偏节奏引发公愤使网友产生共情。被告人是“富二代”、

“官二代”的谣言到处传播，加上一审法院作出的不恰当的民意调查问卷以及某些专家对于其“杀人手

法如弹琴”的描述，整个案件不断发酵，煽动了群众的情绪。网民最后失去了理性与宽容，其一边倒地

支持药家鑫应当判处死刑，甚至对于提出反对声音的人更是进行语言攻击。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法院

从重从快地作出了判决。 
在江歌案中，留日学生江歌在出租屋门外与尾随室友刘鑫的前男友陈世峰对峙过程中，遭到被告人

陈世峰的残忍杀害，最终陈世峰在日本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该案从案发到审理过程中也是受到了

我国媒体的陆续报道，起初案件爆出时，只是引起了大家对江歌母亲的同情与对江歌生命的惋惜。但随

着江歌母亲在微博上持续更博，发起征集要求判处陈世峰死刑的签名活动以及曝光另一现场证人刘鑫的

信息后，网络媒体开始跟踪报道，不少公众号开始评论分析其该案件，也引发了网友们热烈的讨论[3]。
随后注意点不断从残忍的被告人身上转移到了其室友刘鑫身上，网友把所有攻击朝向刘鑫，对其疯狂的

谩骂痛斥，甚至认为刘鑫比被告人更残忍，舆论的导向让案件的曝光初衷背道而驰。最终江歌母亲征集

到了 450 万份的死刑请求签名，网络上也形成了被告人应判处死刑的民意，但日本法院并没有顺应该民

意作出判处死刑的结果。 
在两个案件里都是被告人残忍地杀掉被害人，并且在网络上都形成了强大的舆论，但两个国家的法

院却作出了不同的裁判结果。在药家鑫案中，被告人本来具有自首、认罪态度良好以及积极进行赔偿等

可以从宽处理的情节，加之在我国适用死刑的情形一般都是罪行极其严重的行为，但二审法院仍作出了

维持死刑的决定。在江歌案中，即使在群众中也形成了支持死刑的强大舆论，但法院仍然秉持独立司法

的态度，在兼顾网络民意的同时也客观采纳了量刑情节作出了罪刑相适应的判决，没有被网络民意所干

预。不同的处理结果反映了两个国家司法制度的不同以及社会对于司法的信任度的重要性，也反映出了

我国媒体网民过多干预司法，呈现出不理性的特点。通过这两个典型案例的网络民意中，我们可以看到

网络民意监督对司法活动的影响。 
(二) 网络民意对我国的积极影响 
1) 网络民意有助于监督司法活动，提高司法公信力 
由于网络民意的产生是一个大众广泛参与的过程，外加其具有匿名性的特征，司法活动的过程能快

速地在网络中传播扩散，其全过程将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当出现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行为，借助网络

民意产生的强大的舆论压力可以督促司法机关恪守职责、谨慎行使权力，让司法审判的过程更加公正。

在药家鑫案中，由于网络舆论的监督，法院组织了多次调查取证，在一审中也组织了多人进行旁听。可

以看出，网络舆论的压力有助于监督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此外，网民想要借助舆论影响司法判决，往

往是出于对司法的不信任。当网络民意给司法带来压力时，这更加督促了法官依照程序开展法律活动，

防止了权力滥用。加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主动对模糊的案件信息予以告知，实行审判公开，还可以

增加民众对于司法的信任。即使最后的裁判结果与公众追求的结果有出入时，大家也会服从法院的判决。 
2) 网络民意有利于完善法律制度，提高司法者的专业能力 
首先，司法人员往往仅具备法律方面的知识储备，对于新兴事物的法律认定和处理上可能较为吃力。

仅仅依据证据和法律的逻辑推理，结果可能与大众的认知和客观事实产生较大差异。其次，法律具有抽

象、普遍适用的特征，加之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呈现出滞后性。在对具体案件进行适用时，由于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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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局限或者法官对于某些事实判定的专业能力不足，可能造成司法不公[4]。而公民通过网络参与司

法活动，对案件进行讨论，有助于法官更快更准确的认定案件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了法官的知识

储备。此外，通过大家对于案件的评论和态度，可以体现出当下公众的社会价值追求。立法机关可以透

过这个过程，发现法律的不足之处，将有违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予以修改完善。 
3) 网络民意有利于推动司法民主化，培养民众法律素养 
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公众对于司法的态度也发生了从过去的消极被动到现在的积极主动的变化。

并且借助网络这一媒介，公众足不出户便可以关注案件进展，通过评论转发，就可以参与到案件的讨论

中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这赋予了大家充分的知情权与表达权，也切实让民众参与到了司法实践中来，让

司法活动真正服务于人民，司法裁判的结果也能在客观公正的情况下体现出民意。此外，通过对法院处

理案件的关注，大家可以学习到相关的法律知识，弥补自己的专业缺陷。在药家鑫案中，对于罪名的认

定和量刑情节的激烈讨论，可以让大家学习到更多的法律知识以及如何进行法律逻辑推理。对于案件的

讨论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普法的过程，让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树立起法律意识，在以后的生活中学会用法律

保护自己和避免做出违反法律的行为。 
(三) 网络民意对我国的消极影响 
即使网络民意对我国司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目前在我国带来更多的是司法的干预。 
1) 网络民意干预司法的独立性 
司法独立是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的基本原则，是为了保证法院能客观公正的行使权利。虽然法官是

案件的审判者，但抛开身份的特殊性时，也是社会中的一员，具有各种身份、顾虑和情绪。如果轻易受

到其他权力的威胁和过于感性化，会破坏法律的权威与公信力，作出不公的判决。因此其必须根据专业

知识，抛开个人情感，通过客观事实和法律做出裁判结果，但网络舆论的压力往往让法院难以保证独立

行使审判权。正因为法官也是普通人，外加某些法官的专业素养不够，难以理性的审理案件，很容易受

到舆论的影响，因而顺从民意作出判决。这样循环往复，只会破坏司法审判的独立性以及法律的稳定性。 
2) 网络民意带来司法结果的不公 
当案件才在网络曝光时，网友们总是通过零碎的信息以及朴素的道德观便开始对案件进行审判，完

全忽略所获信息的真实性与案件的发生过程，通过自己的感觉“挑选”出与案件相符的事实，预先断案，

并对审判结果也表现出作出相同裁判的期待。若裁判结果与网络民意的期望差别不大时，公众会认为结

果是依据其网络民意作出的，这无法确立司法独立。当两者相差较远时，网络上又将引起剧烈的网络舆

论，公众会认为法院滥用权力，降低对于司法的信任。此时法院若扛不住舆论的压力进而迎合大众，那

无疑会带来裁判结果的不公，也侵犯了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 
3) 网络民意可能损害司法人员的形象 
网络的强大之处正是其具有广泛的受众与迅速的传播速度。当法院作出了错误或者有违网络民意的

判决时，有些不理智的网民很可能将相关司法人员的个人隐私曝光于网上，再对其进行造谣、抹黑。随

着网上的不停扩散，不仅给司法人员的生活带来影响，最终也破坏了司法队伍的形象和司法系统的权威。

此外，这样的行为若持续反复，司法人员很难不受网络民意的影响，在无法抵挡压力之下作出有违公正

的判决，难以实现司法的公正性。 

3. 网络民意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成为公众表达观点的主要平台。通过网络的便利，有助于人们参与

到司法活动中，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人们通过网络更加容易地了解到案件信息，并进行讨论，尤其是

当案件触及公众的正义价值观时，该案件很可能引发大众的热议，并一度被推向舆论的顶端。公众知情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4172


罗妍雪，梁新月 
 

 

DOI: 10.12677/ds.2023.94172 1280 争议解决 
 

权与表达权得到充分保障的同时，网络民意的过分介入也给司法活动的开展带来一系列的干预，甚至消

极影响更为突出。在舆论审判日益严重的情形下，借鉴其他国家对待网络舆论监督司法的相关制度以及

正确协调网络民意与我国司法实践的关系以期为我国能更好地运用和处理网络民意十分重要，因此本文

提出以下建议： 
(一) 借鉴各国经验完善我国舆论监督的相应制度 
在新闻媒介方面，首先日本法律赋权于法院可以对媒体颁布禁止令，并且法庭上对记者的采访也有

很多限制，如必须在法庭允许的情况下进行有限的拍照和记录。其次，日本的人权制度也对舆论监督有

所限制，媒体的报道应建立在公共利益之上，应注重保护人权。此外，为了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同时也防

止媒体滥用自由表达的权利进行不实报道，日本严格提出了“实体不批评，程序可批评”两项具体制度

[5]，禁止其对事实的认定与定罪量刑等问题进行讨论以防误导公众从而干预司法，日本法律对于舆论监

督的限制的相关制度值得我国学习。我国新闻媒体作为引导舆论的一个重要主体，很容易带动网络民意，

因此新闻媒体的行业自律显得十分重要。案件公布的信息具有及时性与不完整性的特征，媒体争先恐后

地抓着碎片化的信息进行猜测、误导以及价值评价，很容易导致报道与事实产生极大偏差进而对公民的

隐私带来侵犯和形成有碍于司法活动的网络民意。因此，有必要通过借鉴日本的相关制度对我国新闻媒

体进入司法活动的时间、评论范围以及人权制度方面的限制三个方面进行规范完善。 
此外，许多发达国家针对网络民意的表达进行了一些法律规定，在尽可能保证公众最大程度行使自

由表达权的同时，也规定了相应的禁止行为，防止公众被有心之人利用对司法行为做出过多的干预[6]。
因此，我认为可以制定一部有关网络民意表达和传播的相关法律，该法律在明确提供公众监督司法的权

利的同时也要做出一些限制规定，表明网络表达不是完全的自由不受法律约束，从而防止网络舆论暴力

的出现，让公民可以理性表达诉求。我国还可以建立一个“量刑数据库”，通过输入案件类型，提供具

体的案件要素，然后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出类似的判例和相应的量刑意见，最后再由相应的法官进行审

查，这也可以防止网络民意给司法审判带来干预。 
(二) 增强司法公开透明力度及时发布重要信息 
在药家鑫案中，公众想要通过网络民意影响司法裁决的时候，就体现出了公众对于司法机关的不信

任。新闻媒体和各大网络平台往往凭借其惊人的速度以及夸张的宣传方式占领头条热门，因此公众也通

过这些及时获得的信息进行讨论，甚至先于司法机关作出裁判，而可能这并不利于法治的推进。因为当

司法机关作出了同样的裁判时，其会认为自己的判断方式是正确的，认为法律并没有什么权威。而当司

法机关作出了相反判决时，其会认为司法机关滥用权力，不按程序办事，违背道德正义，最后产生舆论

矛盾。而事实可能是之前网上铺天盖地的信息缺乏真实性，而司法机关往往在事件发酵后才出面澄清，

可此时公众已经不愿意去接受所谓的真相，相反认为官方发布的文件只是为了平息事件。因此，建立官

方的媒体机构和增强司法活动的透明度十分重要。 
首先，司法机关应当拥有官方的信息发布机构，对一些重大案件的相关信息进行传达，在保障公正

的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同时，也具有引导民意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作用。此外，该机构应当保证其信息的准

确和传达的速度，因为只有让公众及时地清楚案件的具体情况，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确保网络民意带

来的实际价值。其次，除了那些涉及个人隐私不得公开审理的案件外，应当将司法活动的程序曝光在公

众之下，勇于让公众对其裁判过程进行监督，让程序在看得见的情形下进行[7]。就算最后判决结果与网

络民意有所不一致，公众也会因为对司法机关建立起了信任，而不会产生民意与司法争斗的画面。 
(三) 提升法律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公众的法律意识 
网络民意往往与司法判决产生巨大冲突的原因是两者对案件的评价方式评价依据有所不同。公民多

是从道德层面出发而法院则是依据法律层面判决，公民追求案件的实体正义而法院则首先保证案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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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正义。所以，判决不能顺应网络民意是很正常的结果，司法机关需要正确看待民意，而不是完全遵

从。民意可以体现出社会公众的价值观以及对于法律的期待，其可以参照和尊重，但司法机关始终是案

件的裁判者，保证司法独立是第一原则。司法裁判受到网络民意质疑的时候，司法工作人员无法避免的

会产生巨大压力，从而影响审判权的行使。因此法院可以通过组织法律竞赛、法律讲座等活动来提高司

法人员的法律素养，以树立他们对于舆论的正确态度。始终坚持从事实和法律出发、敬畏法律和维护法

律的尊严，不要让司法判决成为舆论判决，确保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此外，对于公众的法律意识培养

也十分重要。既然要实现公众真正参与到司法实践中，那就要保证其了解相应的法律知识，从而可以进

行相应的推理与法价值判断，防止其被有心之人利用，成为某些不法之人的利用工具。只有在理性、有

序、合法的情形下监督司法活动才会有利于司法实践与网络民意的良性互动。 

4. 结语 

通过网络这一新兴媒介，公众借此参与到司法实践中已经成为了现实。网络民意的出现可以监督司

法促进司法公正，也有利于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不过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网络民意的过度干预也

会妨碍司法独立，影响公正裁判。因此，建立网络民意与司法活动的良好互动十分重要，通过完善我国

有关舆论监督方面的法律规定以及提升司法工作人员应对网络与舆论压力的理性和专业性和公众的法律

意识有助于协调好两者关系，促进司法民主化的推进和法治社会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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